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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优品 洗涤用品（洗衣液、洗衣粉、食品用洗涤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东莞优品 洗涤用品（洗衣液、洗衣粉、食品用洗涤剂）的要求、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等，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界定了术语和定义，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产品分类及产品标记。
本文件适用于东莞优品评价的洗涤用品（洗衣液、洗衣粉、食品用洗涤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13171.1  洗衣粉 第1部分：技术要求
GB/T 13171.2  洗衣粉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13174  衣料用洗涤剂去污力及循环洗涤性能的测定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T 36970  消费品使用说明 洗涤用品标签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QB/T 1224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
QB/T 2951  洗涤用品检验规则
QB/T 2952  洗涤用品标识和包装要求
DB4419/T 31  东莞优品评价规范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70号）
3　 术语和定义

QB/T 1224及DB4419/T 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产品分类

4.1　 洗衣液
分为两种类型：普通型、浓缩型。
4.2　 洗衣粉

按配方中是否加入聚磷酸盐等含有磷元素的原料分为:含磷洗衣粉[普通（A）、浓缩（B）]、无磷洗衣粉[普通（A）、浓缩（B）]。
4.3　 食品用洗涤剂

根据产品用途不同分为两类：

—— A类产品，直接用于清洗食品的洗涤剂；

—— B类产品，用于清洗餐具、饮具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或者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洗涤剂。

5　 产品标记

5.1　 洗衣液
普通型产品直接标记执行标准即可，浓缩型产品则要在执行标准编号之后标注“浓缩型”字样。
5.2　 洗衣粉

含磷洗衣粉普通（A）,标记为“HL-A”；浓缩（B）,标记为“HL-B”。
无磷洗衣粉标记如下：

a) 普通（A）,标记为“WL-A”；

b) 浓缩（B），按总活性物含量分为Ⅰ型和Ⅱ型两种类型，标记如下。

1) Ⅰ型：总活性物含量为≥13%，其中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6.5%的产品，标记为“WL-B（Ⅰ型）”；

2) Ⅱ型：总活性物含量为≥18%，对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不做要求的产品，标记为“WL-B（Ⅱ型）”。

5.3　 食品用洗涤剂

在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标明产品所属类别（A类、B类），标示“洗涤剂在清洗污垢后应采用漂洗等有效方式去除”或其他类似用语。其中A类产品可标示“可直接用于清洗食品”“可直接接触食品”或其他类似用语。
6　 要求

6.1　 基本要求
洗衣液应符合QB/T 1224的规定。
洗衣粉应符合GB/T 13171.1的规定。
食品用洗涤剂应符合GB 14930.1的规定。
6.2　 感官要求
液态产品应为不分层，无明显悬浮物（加入均匀悬浮颗粒组份的产品除外）或沉淀，无机械杂质的均匀液体，无异味，符合规定香型。

粉状产品应为不结团的粉状或粒状。
6.3　 理化指标

洗衣液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项      目
	指      标

	
	普通型
	浓缩型

	稳定性
	耐热
	在（40±2）℃下保持24 h，恢复至室温后与实验前无明显变化

	
	耐寒
	在（40±2）℃下保持24 h，恢复至室温后与实验前无明显变化

	总活性物/％ 
	≥18
	≥30

	pH值（1％溶液，25 ℃） a
	≤10.5

	总五氧化二磷/％
	≤1.1（对无磷产品的要求）

	a    结构型洗衣液的pH测试浓度为0.1%水溶液。


洗衣粉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项目
	指标

	
	HL-A
	HL-B
	WL-A
	WL-B

	
	
	
	
	Ⅰ型
	Ⅱ型

	表观密度/（g/cm3）
	≥0.30
	≥0.60
	≥0.30
	≥0.60

	表面张力（0.2％溶液，25℃）/（mN/m）
	≤38
	≤38
	-
	-
	-

	总五氧化二磷含量/％
	≥9.0
	≥9.0
	≤0.5
	≤0.5
	≤0.5

	总活性物含量/％

其中：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
	-
	-
	≥13
-
	≥15
≥7
	≥20
-

	游离碱（以NaOH计）含量/％
	≤8.0
	≤10.5
	≤10.5
	≤12.0
	≤12.0

	pH（25℃）a
	≤10.5
	≤11.0
	≤11.0
	≤11.0
	≤11.0

	a    含磷洗衣粉及无磷洗衣粉A型试样测试浓度为0.1％，无磷洗衣粉B型试样测试浓度为0.05％。


食品用洗涤剂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项      目
	指      标

	
	A型
	B型

	总砷（以As计）/（mg/kg）           ≤
	3.0
	5.0

	重金属（以Pb计）/（mg/kg）         ≤
	24
	80

	甲醇/％                             ≤
	0.05
	0.1

	甲醛/％                             ≤
	0.05
	0.1

	1,4-二噁烷/（mg/kg）                ≤
	10
	30


6.4　 性能指标

洗衣液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4的规定。

	项      目
	指      标

	
	普通型
	浓缩型

	规定污布的去污力a                    ≥
	标准洗衣液去污力b

	a    规定污布是指GB/T 13174确定的JB-01、JB-02、JB-03三种试验污布。产品试验浓度为0.1%。

b    JB-01、JB-02、JB-03三种试验污布均大于或等于标准洗衣液。


洗衣粉性能指标应符合表5的规定。

	项      目
	指      标

	
	含磷洗衣粉
	无磷洗衣粉

	规定污布的去污力a，b 
	相当或优于标准洗衣粉去污力

	循环洗涤性能
	相对标准洗衣粉沉积灰分比值
	≤2.0
	≤3.0

	
	洗后织物外观损伤
	相当或优于标准洗衣粉

	a    规定污布为GB/T 13174重确定的JB-01、JB-02、JB-03。
b    试验溶液浓度：GB/T 13174中确定的标准洗衣粉为0.2％，A型试样为0.2％，B型试样为0.1％。


6.5　 微生物限量

食品用洗涤剂的微生物限量应符合GB 14930.1的规定。
6.6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洗衣液

洗衣液各项指标试验按照QB/T 1224的规定测定。
7.2　 洗衣粉

洗衣粉各项指标试验按照GB/T 13171.2的规定测定。

7.3　 食品用洗涤剂

食品用洗涤剂各项试验按照GB 14930.1的规定测定。
7.4　 净含量检验

按JJF 1070进行测定。

8　 检验规则

按QB/T 2951规定执行。
9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9.1　 标签

标签应符合东莞优品标识使用的有关规定。

宜通过数字标签对展示信息进行拓展，内容可包括产品追溯、东莞优品证明材料等。

9.2　 标志

标志按GB/T 36970规定执行。
9.3　 包装

包装按QB/T 2952规定执行。

9.4　 运输

产品在运输时应轻装、轻卸，防止包装破损，不应抛掷、踩踏，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晒、雨淋、受潮。

9.5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且不受阳光直射的场所，防止雨雪淋袭。堆垛高度适当，禁止重压，以免损坏包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